
113年綠色環境給付計畫麻豆區各里駐點表 
一、本計畫受理對象： 

（一）民國 83-92年申報種水稻或與台糖公司契約蔗作有案。 

（二）民國 83至 85年農會申報保價雜糧有案或參加稻田轉作休耕補貼有案田區。 

（三）農業環境給付(500元/分地，兩期作/年):屬非都市土地【一般（特定）農業區】

之農牧用地，且維持農糧作物經濟規模生產使用。 

（四）放寬條件：雖未符上述 1、2款條件，但屬非都市土地【一般（特定）農業區】

之農牧用地，例外得申報契作之硬質玉米、青割玉米、牧草及高粱等契作作物。 

二、113年度本區各里駐點日程表：（不限里別，農友可就近擇一地點申辦） 

申報日期及時間 申報地點＊ 備註 

1/2（二） ~ 1/5（五） 麻豆區公所 
遇假日不受理，本所上班時間為上午 08：00 ~12：00

下午 13：00~17：00 
1月 8日(一) 

09：00-11：30 

寮廍里辦公處 

或麻豆區公所 

一、申報攜帶文件： 
（一）「曾經申報農戶且資料未異動者」： 

1.去年申報收執聯或國民身分證 

2.申報人印章 

（二）「新申報戶」或「土地資料有異動者」：  
1.國民身分證、印章 

2.最近 1個月內第一類土地登記謄本 

3.存摺(非麻豆農會將酌收跨行轉帳手續費) 

4.其它：土地代耕書、租賃契約書、三七 

五租約書、分管證明等…   

二、注意事項： 
(一)申報經濟作物(如食用玉米、南瓜等)，請於耕

作期間內依規定種植(行列、作畦、南瓜株數

150株/分地)，不得隨意撒播種植，違者一律

以『不合格』論處。 

(二)首次申辦或土地資料有異動者（如：土地重測、

繼承、分割、買賣等)，請至公所辦理。 

（三）113年第 2期作，臺南市補(變更)申報期為

6/15~7/15，屆時請至公所辦理。(其餘縣市請

依各縣市訂定期程辦理) 

1月 9日(二) 

09：00-11：30 

尪祖廟三元宮 

或麻豆區公所 

1月 10日(三) 

09：00-11：30 

磚井里辦公處 

或麻豆區公所 

1月 11日(四) 

09：00-11：30 

安業里辦公處 

或麻豆區公所 

1月 15日(一) 

09：00-11：30 

麻口里辦公處 

或麻豆區公所 

1月 16日(二) 

09：00-11：30 

謝厝寮里辦公處

或麻豆區公所 

1月 17日(三) 

09：00-11：30 

海埔里辦公處 

或麻豆區公所 

1月 18日(四) 

09：00-11：30 

港尾里辦公處 

或麻豆區公所 

1月 23日(二) 

09：00-11：30 

安正里辦公處 

或麻豆區公所 

1/19（五）~2/2（五） 麻豆區公所 
遇假日不受理，本所上班時間為上午 08：00 ~12：00

下午 13：00~17：00 
＊如人力、場地或設備問題，無法駐點或有更改地點、時段等，本所將另行公告官網。 

  

農業大小事LINE群組 

 

麻豆區公所官網 

 


